
資 料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 
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 

就 修 訂《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》的 建 議 立 法 會 決 議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因 應 開 設 “主 任 家 事

法 庭 法 官 ”的 司 法 職 位 ， 更 新 《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

例 》 （ “《 條 例 》 ”） （ 第 9 2 章 ） 附 表 1 的 司 法 職 位 列

表 的 建 議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， 有 關 修 訂 須 由 立 法

會 決 議 作 出 。  
 
背 景 及 理 據  
 
2 .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8 8 條 規 定：“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

院 的 法 官，根 據 當 地 法 官 和 法 律 界 及 其 他 方 面 知 名 人 士

組 成 的 獨 立 委 員 會 推 薦，由 行 政 長 官 任 命。” 1 9 9 7 年 7
月 1 日，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成 立，是《 基 本 法 》中 預

期 設 立 的 獨 立 委 員 會 。  
 
3 . 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根 據《 條 例 》成 立，其 職

能 於 《 條 例 》 第 6 條 規 定 如 下 :  -  
 
“ 委 員 會 須 就 以 下 事 項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供 意 見 或

作 出 推 薦 ─   
 
( a )   司 法 職 位 空 缺 的 填 補 ；  
( b )   司 法 人 員 就 服 務 條 件 提 出 的 申 述 ， 而 該 申

述 又 經 由 行 政 長 官 轉 介 予 委 員 會 ；  
( c )   影 響 司 法 人 員 而 可 予 訂 明 或 可 由 行 政 長 官

轉 介 予 委 員 會 的 任 何 事 項 。 ”  
 
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2 條 ， “司 法 職 位 ”  指 “ 附 表 1 內 指 明

的 任 何 司 法 職 位 ” ； 而 “司 法 人 員 ”  指 “ 出 任 司 法 職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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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人 ” 。  
  
4 .  於 2 0 0 8 年 7 月 ， 司 法 機 構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

會 批 准 ， 開 設  “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的 司 法 職 位 ， 以 加

強 區 域 法 院 家 事 法 庭 的 行 政 管 理。現 建 議 於《 條 例 》附

表 1 內 指 明 該 新 司 法 職 位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1 4 條 ， 附

表 1 的 修 訂 須 由 立 法 會 決 議 作 出 。 如 決 議 獲 立 法 會 通

過，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便 可 就 填 補 該 新 司 法 職 位 的 空

缺 ，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供 意 見 或 作 出 推 薦 。  
 
修 訂 建 議  
 
5 .  修 訂 建 議 旨 在 根 據《 條 例 》第 1 4  條，由 立 法

會 決 議 於《 條 例 》內 附 表 1 的 司 法 職 位 列 表 中，加 入 “主
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。《 條 例 》中 經 修 訂 的 附 表 1 的 標 明 文

本 見 於 附 件 。  
 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6 .  當 局 計 劃 於 2 0 0 9 年 4 月 2 9 日 請 立 法 會 通 過 建

議 的 決 議。如 決 議 獲 立 法 會 通 過，修 訂 建 議 將 於 刊 登 憲

報 後 生 效 。  
 
修 訂 建 議 的 影 響  
 
7 .  修 訂 建 議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

文，亦 不 會 影 響《 條 例 》現 有 的 約 束 力，對 可 持 續 發 展

及 經 濟 方 面 也 沒 有 影 響 。  
 
8 .  如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， 修 訂 建 議 源 於 在 2 0 0 8 年

7 月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後 ， 開 設 1 個 “主 任 家 事

法 庭 法 官 ”的 新 職 級 /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家 事 法 庭 的 行 政 管

理。開 設 1 個 “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職 位（ 司 法 人 員 薪 級

第 1 4 點 ），由 刪 除 1 個 家 事 法 庭 的 “區 域 法 院 法 官 ”  職

位 （ 司 法 人 員 薪 級 第 1 3 點 ） 作 抵 銷 ， 按 薪 級 中 點 年 薪

值 估 計，所 需 增 加 的 款 額 為 11 8 , 2 0 0 元。有 關 的 開 支 預

算 中 已 預 留 足 夠 撥 款，以 應 付 此 項 人 手 編 制 建 議 的 開 支

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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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 
9 .  司 法 機 構 曾 於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2 0 0 8 年

5 月 2 6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就 一 整 套 建 議 諮 詢 事 務 委 員 會 ，

當 中 包 括 開 設 “ 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 的 司 法 職 位。就 開

設 “ 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” 的 司 法 職 位 一 事，司 法 機 構 亦

分 別 於 2 0 0 8 年 6 月 2 0 日，在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

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中，取 得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

會 的 同 意 ； 及 於 2 0 0 8 年 7 月 4 日 ， 在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

會 的 會 議 中 ，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。  
 
 
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 
2 0 0 9 年 3 月    



 

附 件  

 
《 司 法 人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 
經 修 訂 的 附 表 1 的 標 明 文 本  

 

[第 2 條 ]  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 
終 審 法 院 法 官  
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 
上 訴 法 庭 法 官  
原 訟 法 庭 法 官  
原 訟 法 庭 特 委 法 官  
首 席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 
主 任 家 事 法 庭 法 官  
區 域 法 院 法 官  
死 因 裁 判 官  
總 裁 判 官  
主 任 裁 判 官  
裁 判 官  
特 委 裁 判 官  
土 地 審 裁 處 庭 長  
土 地 審 裁 處 法 官  
土 地 審 裁 處 審 裁 委 員 (根 據 《 土 地 審 裁 處 條 例 》 (第 1 7

章 )第 4 ( 1 ) ( c )條 委 任 者 )  
主 任 審 裁 官 (勞 資 審 裁 處 )  
勞 資 審 裁 處 審 裁 官  
主 任 審 裁 官 (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)  
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審 裁 官  
終 審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 
高 等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 
高 等 法 院 高 級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 
高 等 法 院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 
高 等 法 院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 
區 域 法 院 司 法 常 務 官  
區 域 法 院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 
區 域 法 院 助 理 司 法 常 務 官  


